附件1
《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单位
申请报告》编制大纲
一、申请试点单位基本情况
1.试点单位名称，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，统计数据报送人及联系方式（移动电话、固定电话、电子邮箱）。

2.试点单位位置、规模等。

3.开展试点工作的优势。

4.试点单位收集网络建设情况，包括集中转运点（“收贮中心”、“暂存点”）等贮存场所的基本情况（地理位置、贮存面积、环评审批及竣工环保验收情况等）、转运车辆、人员配备及培训等情况。
二、污染防治措施
1.贮存场所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情况（地面防渗、防腐、防雨措施等）、应急物资清单、包装容器及设备等情况。
2.第Ⅱ类废铅蓄电池及带酸回收废铅蓄电池情况，以及回收环节遏制“倒酸”等有效措施。
3.其他污染防治设施和措施。
三、环境与安全管理制度
保障废铅蓄电池安全收集贮存、转移运输的规章制度，制定应急预案及备案、开展应急演练等情况。
四、废铅蓄电池收集和转移试点方案
确定试点工作目标（2020年底前，使本单位在自治区的废铅蓄电池规范收集处理率达到40%以上），提出废铅蓄电池规范集中收集、贮存及转移的措施、服务范围、收集贮存能力和转移量估算、运输方案及路线、废铅蓄电池利用处置去向（与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签订的合作意向书）。建立信息管理系统的计划，对相关收集、贮存、转移、利用处置信息进行记录和追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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